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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试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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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国内尚未开展过其功能验证试验,缺乏相应的试验标准。 为了对某型客 / 货两

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进行考核,借鉴民用运输类飞机常用的烟雾探测试验方法开展研发试验,结果表明试验方法并不适

用。 为重新制定试验方法,分析了不同种类烟雾发生器的特点,给出了烟雾发生器的选择建议。 根据该型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

特点,提出了新的烟雾量确定方法及发烟位置选择方法。 基于该型机的使用环境,确定了试验条件,形成了最终试验方案,完成

了对该型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的考核。 该试验方法可为后续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考核试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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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客 / 货两用飞机一般是为了适应航空公司的需

要,提高运输机的利用率,在客运非高峰期将旅客

机经改装用于货运业务的飞机[1] 。 如在波音 727-
320QC、波音 737-200C / QC 飞机上增加了客货两用

型快速转换设备,可实现客型和货型快速转换。 中

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5 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CCAR-25-R4)第 25. 857 条规定除 A 级货舱以外,
B 级、C 级、E 级货舱均应有经批准的、独立的烟雾

探测或火警探测器系统,可在驾驶员或飞行工程师

工作位置处给出警告[2] 。 对于客 / 货两用飞机货

舱,CCAR-25 部中并没有给出其属于何种货舱等

级,按其功能及大小与 E 类货舱相接近。 因此,当
载货时烟雾探测系统应同 E 级货舱,满足在起火后

1
 

min 内向飞行机组给出目视指示的规定。
国内对于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验证试验开

始较晚。 航空事业发展初期,由于航空技术的落

后,更关注飞机的性能指标,而没有在飞机上装备

完整的防火系统,对于货舱烟雾探测系统适航性的

试飞验证研究较少,当前国内仅 ARJ21-700 和 C919

飞机开展了货舱烟雾探测系统飞行试验验证,积累

了相关试飞验证经验。 而 ARJ21-700 和 C919 飞机

货舱属于 C 级货舱,与某客 / 货两用飞机的大型货

舱相比,货舱容积及三维尺寸均较小,因此对于该

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试飞验证方案的

制定,参考意义有限。
空客、波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等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货舱烟雾探测

系统试验研究,研究初期曾采用燃烧氯酸钾与乳糖

的混合物,燃烧手提箱、树脂块等产生的真火烟雾

验证烟雾探测系统的告警性能,后出于安全考虑,
采用模拟烟雾代替真火进行试验[3-5] ,并颁布相关

咨询通告 AC
 

25-9A《烟雾探测、穿透及排除试验以

及有关飞行手册应急程序》来指导该项试验,AC
 

25-
9A 推荐使用模拟烟雾进行试验,按照焖火燃烧产生

的烟雾量来控制模拟烟雾量。 这种方法主要依靠

审查方和申请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不便于工程应

用[6] 。 对于某大型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三维尺寸

较大,货舱内部无内饰,配有多个结构框及多种电

子设备、引气管路等,完全不同于具有全内饰的光

滑民机货舱,该型机烟雾探测器安装在货舱底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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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和顶部,货舱及烟雾探测系统的构型差异导致

已有的试验方法不适用该型号。 为此,本文基于某

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及配装的烟雾探测系统,开展

大容积货舱烟雾探测系统试验方法研究,提出合适

的试验验证方案,为该型机开展货舱烟雾探测系统

验证试飞提供指导。

1　 试验对象

本次试验的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与普通宽体客

机货舱相比体积要大得多,其尺寸为长 24. 0
 

m、宽
4. 0

 

m、高 4. 5
 

m。 飞机共安装 22 个光电感烟探测

器,其中货舱内安装 16 个。 在货舱顶部中间对称面

位置较为均匀地布置了 6 个烟雾探测器,在货舱左、
右底部各对称分布 5 个烟雾探测器,烟雾探测器在

货舱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每个探测器告警极限值为

透光率 96% / ft。 该货舱内左、右侧 29 框至 49 框之

间中间高度分别有长形供气口,货舱前部顶蓬有 4
个小的方形供气口,排气口位于左、右侧底部烟雾

探测器附近。

图 1　 烟雾发生器布置示意图

　

2　 初步试验方案及结果

2. 1　 初步试验方案

制定初步试验方案时借鉴民用运输类飞机当

前常用的烟雾探测试验方法。 烟雾探测试验的一

般程序为:1) 选择烟雾发生器,确定合适的模拟烟

雾量;2)确定烟雾发生器的临界发烟位置;3)烟雾

发生器放置飞机货舱,产生模拟烟雾,记录机上烟

雾探测器的响应时间;4)评价是否满足“1
 

min 之内

告警”的要求[7] 。 制定货舱烟雾探测试验方案的关

键是如何确定合适的模拟烟雾量。 倘若试验中烟

雾发生器发烟量过大,产生的模拟烟雾浓度远超过

烟雾探测系统的报警浓度,烟雾探测系统肯定能在

很短时间内发出报警信号,然而试验没能验证真实

情况下火灾烟雾的情况(模拟烟雾量远大于真实火

灾中的烟雾),试验将毫无意义。 如果烟雾发生器

发烟量较小,无法达到烟雾探测系统的报警浓度,
那么烟雾探测系统无法在 1

 

min 内发出报警信号,
这将导致烟雾探测试验的失败。 因此,试验第一步

需要确定试验所需的模拟烟雾量大小。
对于模拟烟雾量大小确定方法,不同的货舱类

型,确定方法也不相同。 某支线客机货舱体积较

小,属于 C 级货舱,烟雾探测试验适航取证时,烟雾

量大小是由适航代表根据经验通过目视观察确定

的[8] ,烟雾量大小见图 2。 空客公司进行 A380 飞机

货舱烟雾探测试验时,提出了下述烟雾量确定方

法:将光密度计固定在货舱顶蓬(激光发射器与接

收器之间距离为 1
 

m),烟雾发生器安装在货舱底

板,与光密度计相距 1 / 3 货舱长度,烟发生器向上出

烟,若发烟 30
 

s 后,光密度计监测到的透光率达到

烟雾探测器极限告警值,则烟雾量大小合适,确定

后的烟雾大小如图 3 所示[4] 。

图 2　 ARJ21-700 飞机货舱烟雾量大小

　

图 3　 A380 飞机模拟货舱烟雾量大小

　
某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验证试验

在国内首次进行,无标准可参考,考虑到该型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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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容积及尺寸远大于一般客机的货舱,初步试验方

案制定时借鉴了 A380 飞机货舱烟雾探测试验方

法。 初步方案如下:1)首先确定烟雾量大小。 如图

4 所示,将烟雾发生器摆放在货舱前部地板上,光密

度计放置在距烟雾发生器 1 / 3 货舱长度的顶蓬处

(二者相距 8
 

m,大于机上相邻两个探测器的最大距

离),不断调节烟雾发生器烟雾量大小,使发烟 30
 

s
后光密度计测到的透光率达到烟雾探测器极限告

警值,则认为烟雾量达到要求。 2)试验时,考虑货

舱装载、通风口位置,结合仿真计算结果,将烟雾发

生器放置在仿真计算结果不易告警的位置,按照确

定好的烟雾发生量进行发烟。 3) 记录每次发烟时

烟雾探测系统告警时间,对系统烟雾探测能力进行

评价。

图 4　 货舱烟雾探测试验位置示意图

　
2. 2　 初步试验方案可行性验证

按照上述试验方案在某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内

开展研发试验。 试验共进行 4 次,烟雾发生器持续

发烟 30
 

s,光密度计记录的透光率均大于 96% / ft。
将烟雾发生器调至最大发烟量持续发烟 3

 

min,透光

率仍未达到目标值。 试验过程中,货舱内几乎充满

了烟雾,但烟雾大多聚集在距货舱顶部 1
 

m 处,货舱

顶部烟雾较为稀疏。 受货舱构型和高度影响,烟雾

不能较好地扩散到顶部触发烟雾探测器告警。 另

外,试验中只有烟雾发生器出烟口正对烟雾探测器

时,才能够触发烟雾探测器告警,偏离探测器投影

中心约 1
 

m 外时,全机均无告警。 试验结果表明,初
步试验方案不适用于该型机大尺寸货舱,需根据该

型机货舱及烟雾探测系统特点,制定适用的试验

方案。

3　 大容积货舱烟雾探测试验方案

3. 1　 烟雾发生器选择

不同类型的烟雾发生器,使用的模拟烟雾剂不

同,产生模拟烟雾的浮力特性、粒径、粒径分布等均

对烟雾探测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当前所用的

模拟烟雾剂包括油基发烟剂 (如 Fluid-135、 Fluid-
180)和水基发烟剂(乙二醇与水)。 对比分析其他

民用飞机烟雾探测试验所用的油基模拟烟雾剂及

其进行同类试验所用的水基烟雾剂,油基烟雾发生

器产生的烟雾不会快速蒸发,烟雾更密集,并且悬

浮在空气中的时间更长,持续约 4
 

h 不会蒸发分层。
真实烟雾温度高,运动由浮力驱动;模拟烟雾温度

较低,由烟雾发生器提供初始动能驱动[9] 。 与水基

烟雾发生器相比,油基烟雾发生器产生的烟雾通常

靠加热后的惰性气体(CO2、N2、He 等)驱动,具有一

定的热浮力,更加接近真实的热烟,与真实的火灾

场景更加匹配。 因此,试验决定选用 PS33HI 油基

烟雾发生器发烟。
3. 2　 模拟烟雾量确定

HB7098-94《民用航空器货舱和行李舱烟雾探

测器最低性能要求》规定:空气样本进入探烟器后,
探烟器的设计必须保证在 30

 

s 内输出报警信号[10] 。
CCAR-25 规定:烟雾探测系统必须在起火后 1

 

min
内,向飞行机组给出目视指示。 经分析认为,烟雾

量大小只要满足在发烟后 30
 

s,烟雾可以到达任一

烟雾探测器,且此处的烟雾透光率小于 96% / ft 即

可。 因此,选取顶部相邻且距离最远的两个烟雾探

测器,然后在货舱地板上找到距离这两个探测器距

离相等且最远的点,在该点放置烟雾发生器产生模

拟烟雾,在其中一个烟雾探测器处加装光密度计测

量透光率,使烟雾发生器连续发烟 30
 

s,且光密度计

测得的透光率达到 96% / ft,将此烟雾量作为合适的

模拟烟雾量。
3. 3　 试验条件

该客 / 货两用飞机使用说明书规定,在发动机

不工作情况下,货舱通风系统不能工作;在发动机

开车后可以选择开启货舱通风系统。 货舱通风系

统开启后,货舱内空气流场发生改变,从而改变模

拟烟雾的流动规律,基于该型机的使用环境,考虑

在货舱通风和不通风两种情况下对烟雾探测系统

性能进行验证。
3. 4　 考核试验发烟位置选择

初步方案中选择仿真计算结果得到的最不利

于烟雾探测系统的告警的位置作为考核试验发烟

位置,和试验验证结果存在较大偏差,说明仿真计

算在预测烟雾探测系统告警性能方面的可信度较

69



2023 年第 2 期 刘志远　 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试验方法研究

低,应根据货舱构型、货舱装载边界、通风口位置结

合研发试验结果确定考核试验发烟位置。 本次方

案中选择了靠近通风口、货舱货物装载前、后边界,
以及地板上距两个顶部相邻探测器距离相等的点

等多个不同位置开展考核试验。
3. 5　 最终试验方案

根据上述分析,确定该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

雾探测系统试验的最终试验方案如下:1)选择顶部

相邻且距离最远的两个烟雾探测器,在底板上找到

与这两个探测器距离相等且最远的点作为发烟位

置,两个探测器任一位置为光密度计安装位置,利
用油基烟雾发生器发烟 30

 

s,光密度计测得的透光

率达到目标值,此烟雾量合适;2) 在货物装载边界

上,选择靠近通风口以及与两个顶部相邻探测器距

离相等的点作为考核试验发烟位置;3)在货舱内选

取 3 ~ 4 个考核试验发烟位置作为严酷试验位置进

行发烟,记录烟雾探测系统告警时间;4) 在货舱通

风与不通风两种条件下开展试验,统计每次试验告

警时间是否在 1
 

min 之内,对系统做出评判。

4　 结论

按照最终制定的烟雾探测试验方案,多次开展

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功能考核试验,
试验方案很好地对该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

系统进行了考核。 通过对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

探测试验方法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在确定烟雾发生器前应对其产生的模拟烟

雾特性进行评估,模拟烟雾应尽可能接近真实火灾

烟雾;
2) 提出的烟雾量确定方法及考核试验发烟位

置选取方法,适用于该型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

探测试验;
3) 形成的客 / 货两用飞机货舱烟雾探测系统

试验方法合理有效,对后续运输类飞机开展同类试

验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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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moke
 

detection
 

test
 

method
 

for
 

the
 

cargo
 

compartment
 

in
 

Combi
 

aircraft
  

LIU
 

Zhiyuan∗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
 

Xian
 

710089,
 

China)

Abstract:
 

For
 

the
 

cargo
 

compartment
 

smoke
 

detection
 

system
 

in
 

Combi
 

aircraft,
 

its
 

function
 

verification
 

test
 

has
 

not
 

yet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
 

and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st
 

standard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smoke
 

detec-
tion

 

system
 

in
 

a
 

Combi
 

aircraft
 

cargo
 

compartmen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st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the
 

smoke
 

detection
 

test
 

method
 

commonly
 

used
 

by
 

civil
 

transport
 

aircraft
 

for
 

reference,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st
 

method
 

was
 

not
 

applicable.
 

In
 

order
 

to
 

reformulate
 

the
 

test
 

meth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moke
 

generators
 

we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selection
 

of
 

smoke
 

generators
 

wer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oke
 

detection
 

system
 

in
 

the
 

cargo
 

cabin
 

of
 

the
 

aircraft,
 

a
 

new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smoke
 

and
 

to
 

select
 

the
 

smoke
 

location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the
 

cargo,
 

the
 

test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the
 

final
 

test
 

method
 

was
 

formed,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cargo
 

compartment
 

smoke
 

detection
 

system
 

was
 

completed.
 

This
 

test
 

metho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argo
 

compartment
 

smoke
 

de-
tection

 

system
 

test
 

in
 

Combi
 

aircraft.
Keywords:

 

cargo
 

compartment
 

in
 

Combi
 

aircraft;
 

smoke
 

detection
 

system;
 

the
 

amount
 

of
 

smoke;
 

the
 

location
 

of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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